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文名称由“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由“Inner Mongolia Yuan Xing Ener⁃
gy Company Limited”变更为“Inner Mongolia Berun Chemical Company Limited”。

2.公司证券简称由“远兴能源”变更为“博源化工”，英文简称由“Yuanxing Energy”变更为
“Berun Chemical”，启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

3.公司证券代码“000683”保持不变。
一、公司名称（含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九届二十五次董事会、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变更名称、证券简称，变更后公司主营业务不发生变化，公司证券代码“000683”保持
不变。具体变更如下：

项目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证券简称

英文简称

证券代码

变更前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Yuan Xing Energy Compa-
ny Limited

远兴能源

Yuanxing Energy

000683（不变）

变更后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Berun Chemical Company
Limited

博源化工

Berun Chemical

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在鄂尔多斯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完成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手续

和《公司章程》的备案，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1.名称：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114124036R

3.法定代表人：戴继锋
4.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5.注册资本：373917.656万元
6.成立日期：1997年01月23日
7.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肥料销售；
化肥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招投
标代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装卸搬运；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
工程施工；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名称（含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说明
近年来，公司通过战略调整，先后剥离了煤炭、天然气制甲醇业务，目前主营业务为天然

碱法制纯碱和小苏打、煤制尿素业务。为了使公司名称与主营业务相匹配，让投资者对公司
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更好地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公司将名称由“内蒙古远兴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并同步变更公司英文名称、证券简称。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自 2025年 5月

21日起，公司中文证券简称由“远兴能源”变更为“博源化工”，英文证券简称由“Yuanxing En⁃
ergy”变更为“Berun Chemical”，公司证券代码“000683”保持不变。

五、备查文件
1.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变更公司全称报备、变更证券简称申请表》。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2024年12

月31日的总股本199,062,5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999,987股后的193,062,513股为基数，向可
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
96,531,256.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
配。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 参考价如
下：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10/总股本（含 回购股份）96,531,
256.50 元*10/199,062,500.00股=4.849293元（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
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849293元/股计算，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849293元/股。

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9,062,500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999,987股后的193,062,513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5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96,531,256.5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若公司股本总额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股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股权激励行权、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事项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及回购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5,999,987.00股

后的 193,062,51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5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0*****289

08*****259

08*****839

00*****577

01*****358

股东名称

林金坤

深创投红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深创投制造业转
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林金锡

林金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 司本次实际

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96,531,256.50元=193,062,513股×
0.50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 参考价如
下：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10/总股本（含 回购股份）96,531,
256.50 元*10/199,062,500.00股=4.849293元（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
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849293元/股计算，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849293元/股。

七、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616号
咨询联系人：刘芹、王子杰
咨询电话：0519-88880019
传真电话：0519-88880017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23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25-024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267,

3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总股本扣除已回购股份 1,
267,300股后的127,413,6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人民币，实际
派发现金分红总额=127,413,695股*4.00元/10股=50,965,478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
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50,965,478/128,680,995*10=3.960606元（保留六位
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
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0.3960606元/股。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已获2025年5月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8,680,995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
购股份1,267,300股后的股本127,413,6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元（含
税），本次共计分配派发现金红利50,965,478元（最终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将根据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确定）。

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股本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
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时，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预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267,300股后的

127,413,6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3.6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所持公

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相应除权除息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公司《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后续将根据相
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致尚科技园A栋一层
咨询联系人：陈丽玉
咨询电话：0755-8202639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486 证券简称：致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1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
5月1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公司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8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2.4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分配现金股利24,192,000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以后年度分配。在董事会召开后至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
前，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派发总额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此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8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4元（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16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4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00,8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不变。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
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358

02*****321

02*****472

02*****561

03*****455

股东名称

黄晓湖

刘小龙

虞彭鑫

黄正芳

陈海多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如本人/本企业在上述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本人/企业所持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本变动等情况的，则
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37.40元/股；2024年5月，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分
红派息及转增股本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6.36元/股。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将对上述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
最低减持价格为26.12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章理远
联系电话：0577-62836225
联系传真：0577-62836225
电子邮箱：mszqb@meishuo-relay.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十二路158号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295 证券简称：美硕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0

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603583 证券简称：捷昌驱动 公告编号：2025-032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召开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顺利换届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成员。为保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正常进行，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通
知期限，会议通知于现场发出。公司于当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胡仁昌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
董事 9人（其中委托出席董事 0人，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 4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议案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于2025年5月

20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仁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
网站及指定媒体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与ESG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选举产生
的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刘玉龙、胡国柳、YU BIN(余斌)，其中刘玉龙担任召集人；
（2）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胡仁昌、陆小健、胡国柳，其中胡仁昌担任召集人；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胡国柳、谢雅芳、陆小健，其中胡国柳担任召集人；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谢雅芳、孙宏亮、刘玉龙，其中谢雅芳担任召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陆小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吴迪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房宏强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劳逸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珏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583 证券简称：捷昌驱动 公告编号：2025-033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召开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完
成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选举。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完成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的选举工作，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结果，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共9名，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分别为胡仁昌先生、陆小健先生、吴迪
增先生、孙宏亮先生、房宏强先生、YU BIN（余斌）先生、胡国柳先生、刘玉龙先生、谢雅芳女
士；其中胡仁昌先生为董事长，胡国柳先生、刘玉龙先生、谢雅芳女士为独立董事，YU BIN（余
斌）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刘玉龙、胡国柳、YU BIN（余斌），其中刘玉龙担任召集人；
2、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胡仁昌、陆小健、胡国柳，其中胡仁昌担任召集人；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胡国柳、谢雅芳、陆小健，其中胡国柳担任召集人；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谢雅芳、孙宏亮、刘玉龙，其中谢雅芳担任召集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中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
委员会召集人刘玉龙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未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胡国柳先生自2021年5月10日开始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其本届任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至2027年5月9日。公司将在胡国柳先生任期届满六年之前，完成相应独立董事的
更换工作。

二、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陆小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吴迪

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房宏强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劳逸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聘任王珏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为：
办公地址：浙江省新昌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莱盛路2号）
电话：0575-86760296
电子邮箱：jczq@jiecang.com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及《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2025-034）。其他
人员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陆小健先生，197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理工大学应用数学专

业，厦门大学EMBA毕业，硕士学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行业标准》QB/T4288-2012的主
要起草人之一。1990年 9月至 2000年 2月，担任南京四开电子企业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2000年3月至2010年7月，先后担任捷昌医疗副总经理及捷昌有限总经理；2010年8月至今，
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吴迪增先生，197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3年，毕业于南京理工
大学自动控制专业，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MBA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1993年至2005年，
历任宁波联合集团业务员、经理、分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至2014年，先后担任捷昌医疗、捷
昌有限及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至今担任海仕凯科技总经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现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房宏强先生，197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
会计师。1997年至2022年，曾任浙江中包派克奇包装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浙江宝驰置业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埃斯特维华义制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9月加入公司，任公司财务负责
人；现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

劳逸女士，199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4年6月，毕业于浙江工商
大学审计学专业，本科学历；曾任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总经办主任；
2018年10月加入公司，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珏莹女士，199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9年6月，毕业于浙江
财经大学投资学专业，本科学历；2020年3月加入公司，任公司法务、证券事务专员；现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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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
公司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
年 5月 20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代表认真审议，同意选举YU BIN（余
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致。本次选举产生
的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特此公告。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YU BIN（余斌），男，1970年4月出生，加拿大国籍。1992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200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安徽合力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车辆部部长；Ergotech/Esmond/Wirfab -3divisions of TEKNION 副总经理；常州市凯
迪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华伟汽车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现任公司线性驱动事业中心总经理、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YU BIN（余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6,000股，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人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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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浙江捷昌线性驱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2

209,720,308

54.69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仁昌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陆小健先生、董事吴迪增先生、董事YU BIN

（余斌）先生、独立董事谢雅芳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徐铭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6,508

比例（%）

99.9791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182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2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7,008

比例（%）

99.9793

反对

票数

37,700

比例（%）

0.0179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2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6,508

比例（%）

99.9791

反对

票数

38,200

比例（%）

0.0182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27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6,608

比例（%）

99.9791

反对

票数

38,100

比例（%）

0.0181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28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6,608

比例（%）

99.9791

反对

票数

38,100

比例（%）

0.0181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28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7,108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40,200

比例（%）

0.0191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61,572

比例（%）

99.9719

反对

票数

55,536

比例（%）

0.0264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1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15,639

比例（%）

99.8829

反对

票数

40,200

比例（%）

0.1050

弃权

票数

4,600

比例（%）

0.012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82,892

比例（%）

99.7884

反对

票数

52,400

比例（%）

0.1937

弃权

票数

4,800

比例（%）

0.017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353,828

比例（%）

99.9719

反对

票数

51,000

比例（%）

0.0247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34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586,526

比例（%）

99.9362

反对

票数

127,582

比例（%）

0.0608

弃权

票数

6,200

比例（%）

0.003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9,331,827

比例（%）

95.0465

反对

票数

10,382,081

比例（%）

4.9504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031

13、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5,408

比例（%）

99.9785

反对

票数

40,300

比例（%）

0.0192

弃权

票数

4,600

比例（%）

0.0023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74,408

比例（%）

99.9781

反对

票数

38,800

比例（%）

0.0185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03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胡仁昌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陆小健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吴迪增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孙宏亮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房宏强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208,950,486

209,333,004

209,332,401

208,942,168

209,331,49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6329

99.8153

99.8150

99.6289

99.814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6.01

16.02

16.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胡国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谢雅芳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玉龙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209,335,394

209,331,591

209,330,49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164

99.8146

99.814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8

9

10

11

12

13

14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6.01

16.02

16.03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4年度薪酬执
行 情 况 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 于 公 司 监 事
2024年度薪酬执
行 情 况 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 于 2025 年 度
公司及子公司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关于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修订《公
司章程》及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
年 （2025 年 -
2027 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关于选举胡仁昌
先生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陆小健
先生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迪增
先生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孙宏亮
先生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房宏强
先生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胡国柳
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谢雅芳
女士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玉龙
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663,412

23,661,812

23,649,412

23,648,612

23,572,830

13,318,131

23,661,712

23,660,712

22,936,790

23,319,308

23,318,705

22,928,472

23,317,803

23,321,698

23,317,895

23,316,794

比例（%）

99.8177

99.8110

99.7587

99.7553

99.4356

56.1789

99.8106

99.8063

96.7527

98.3662

98.3637

96.7176

98.3599

98.3763

98.3603

98.3556

反对

票数

40,200

40,200

52,400

51,000

127,582

10,382,081

40,300

38,800

比例（%）

0.1695

0.1695

0.2210

0.2151

0.5381

43.7940

0.1699

0.1636

弃权

票数

3,000

4,600

4,800

7,000

6,200

6,400

4,600

7,100

比例（%）

0.0128

0.0195

0.0203

0.0296

0.0263

0.0271

0.0195

0.030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决议均获得通过；

2、议案8、9、10为关联事项，关联股东胡仁昌先生、陆小健先生已回避表决议案8；担任董

事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9；担任监事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10；
3、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4、议案6、8、9、10、11、12、13、14、15、16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恬、余晨霄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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